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6-48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三项发明专利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410344564.7

一种铝盖侧面起凸再

印刷的工艺

发明专利 2014年7月18日 20年 第2040068号

ZL201410104592.1 铝盖全自动铣字机 发明专利 2014年3月20日 20年 第2040179号

ZL201410529362.X 全自动包边压痕机 发明专利 2014年10月10日 20年 第2040798号

ZL201520410038.6

一种内塞和挡酒片一

体式瓶盖

实用新型 2015年6月15日 10年 第4732158号

上述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形成持续创新机制， 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

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资本 公告编号：临2016-019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陈杰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陈杰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

务，同时辞去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杰先生辞职后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陈杰先生辞职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少于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新的独立董事就任前，陈杰先生将继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职责。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陈杰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公司董事会对陈杰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44� � �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0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杰赛科技” ）于2016年5月10日收到持

股5%以上的股东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金控股” ）出具的《广

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减持计划告知函》，科金控股计划在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减持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

000,000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日，科金控股持有杰赛科技26,797,794股，占总股本的5.2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目的：根据科金控股自身发展的资金需求；

2、减持数量：不超过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39%；

3、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4、减持时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5、减持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方式（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39%）。

三、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科金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相关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科金控股在《杰赛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截至2012年1月28日，上述承诺已严格履行完毕。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股份

锁定承诺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6-2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15: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9日15:00—2016年5月10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D1栋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丹军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537,7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515,0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8%。通过网络参与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7,022,6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通过现场会议记名投票表决，没有通过网络参与

投票的情况。

3.�公司董事刘丹军、郑文舫、叶宏森、独立董事张龙平、监事肖和平出席会议；高级管理

人员董建新、陆苓、王栎栎、律师连莲、王萌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做出表决：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8,515,063票，占比84.58%；反对7,022,699票，占比15.42%；弃权0票，占比0%。

注：以上“占比”均为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6-059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的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6】第

64�号），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司于2015年收购中融金，同时新设立钱包汇通、钱包智能、钱包金服三家互联

网金融子公司，中融金的主营业务为银行互联网金融平台技术开发服务及联合运营、自营互

联网借贷平台、移动互联网金融营销业务，请详细说明中融金与三家新设子公司金融业务的

开展情况，盈利模式，业务风险等情况。

相关说明：

1、中融金盈利模式

中融金是一家专注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业务的公司。一方面，中融金为传统银行提供包

括网络金融平台搭建、产品设计和营销及联合运营等在内的互联网金融整体解决方案；另一

方面，中融金拥有自营互联网借贷平台“好贷宝” ，为借款人和投资人提供络网络贷款信息

中介服务，收取相应服务费用；同时，中融金拥有的手机端APP“卡惠” ，中融金通过“卡惠”

平台为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按效果付费的移动互联网营销服务。中融金主要依靠向借

款人收取平台服务费的形式来盈利。

（1）日息宝

“日息宝”是中融金经营的主要金融产品，其核心是向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借款撮合服

务，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借款主要向其优质商户提供交易实时结算T+0服务。传统的结算模式

是银行在第二个工作日将交易资金结算给商户；而第三方支付公司创新设计的结算方案是：

在银联卡受理支付服务中，第三方支付公司作为持有央行支付牌照的支付机构，于交易发生

当日将交易资金划入商户结算账户， 而第二个工作日第三方支付公司收到银行结算的对应

交易资金。

提供T+0结算服务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作为借款方，与融资平台中融金签订框架性合作协

议（或居间咨询服务协议），由中融金在其“好贷宝” 融资平台上发售“日息宝” 理财产品。

中融金扮演融资中介服务角色。理财人通过“好贷宝” 融资平台进行投资，购买“日息宝” 产

品，相关投资款项通过提供支付通道服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划转至中融金“日息宝” 业

务专户；“日息宝” 产品满额后，中融金将款项划转至借款人。债权到期时，借款人还款至中

融金专户；中融金专户再通过提供支付通道服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款项划转至理财人。理

财人与借款人作为借贷主体，签订借款协议，形成借贷法律关系。

根据中融金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中融金平台服务费的计算标准

为：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中融金平台的借款金额的一定比率减去支付给借款用户的利息（按

自然日收取）。借款人需向借款用户支付的利息通常在7.5%-15%之间（年化）。

（2）银行宝

银行宝产品模式中，中融金通过与各地商业银行合作共建投融资平台（以下简称“合作

平台” ，该平台归银行所有），合作平台由中融金管理、运营。银行得知融资方借款需求后，对

融资方资料进行见证、审核，然后接入投融资平台录入信息，中融金对相关信息核实后在合

作平台发布银行宝产品，部分产品会同步在好贷宝平台发布。通过银行推荐融资方在合作平

台和/或好贷宝平台上发布理财产品，中融金向融资方收取一定比例的平台服务费，中融金

与合作银行就平台服务费进行分成。

银行宝业务的收入分成模式主要如下：融资方成功融资时，需一次性支付中融金服务费

（也称“平台服务费” ），有个别项目会加收分期服务费。上述服务费系银行和中融金收入的

总和，由平台运营费、第三方支付手续费、顾问费、销售服务费（如有）构成。平台运营费、第

三方支付手续费、销售服务费归中融金所得；剩余部分即为顾问费，归银行所得。

2、中融金业务开展情况

中融金自2014年9月成立以来业务发展迅速， 经营状况良好。2014年、2015年中融金营业

收入分别为434.67万元、11,825.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24.62万元、6,271.36万

元。

中融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日息宝” 产品，截至2016年3月31日，“日息宝” 产品中，借款

人的借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定期日息宝余额 活期日息宝余额 日息宝余额合计

2015年9月末 42,180.00 12,458.02 54,638.02

2015年12月末 83,200.00 20,975.75 104,175.75

2016年3月末 103,360.00 16,152.28 119,512.28

3、中融金业务风险

（一）中融金涉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在行业指导和监管方面尚

未形成全面、成熟的政策机制，客观上使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面临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服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具有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中融金对技

术、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否能做出正确判断，是否能持续研发升级产品和服务直接关系

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因而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三）2015年度中融金“日息宝” 产品

收入主要来自于中汇支付，对中汇支付的销售收入为8,755.74万元，占当期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74.04%，中融金业务的开展对中汇支付存在一定依赖性风险。（四）网络融资平台这类网络创

新型金融产品，从其出现之日起就面临着黑客攻击、钓鱼网站欺诈等网络诈骗的风险，若不

法分子通过违法手段对资金流动信息进行篡改，将会给投资人带来巨大的资金损失，也造成

中融金涉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存在一定的信息安全风险。

4、三家新设子公司金融业务的开展情况

公司新设立钱包金服（北京）、钱包汇通、钱包智能三家全资子公司为奥马电器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三家新设子公司中，仅钱包汇通的业务属于金融业务，目前处于

市场调研及前期研发投入阶段，钱包金服（北京）、钱包汇通、钱包智能圴未实质开展业务。

问题二：报告期因收购中融金新增商誉5.48亿元，请公司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是否存

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形， 并在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中融金业绩承诺无法实现

的风险与商誉减值的风险。

相关说明：

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取得中融金51.00%的股权，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77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15年9月30日为审计评估基准

日，中融金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29,000万元，这一评估值是在业绩补偿承诺的基础上采用收

益法评估得出的；其中标的股权（中融金51.00%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65,790万元，后经各

方协商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61,200万元，这一转让价格形成新增商誉5.48亿元。根据

中融金自然人股东赵国栋、尹宏伟、杨鹏与本公司订立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赵

国栋、尹宏伟、杨鹏承诺：中融金在2015年度至2017年度期间的净利润（特指中融金在前述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6,200

万元、14,000万元以及24,000万元， 即中融金2015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6,200万元，2015年

和2016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20,200万元，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44,

200万元。而中融金2015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为6,271.36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五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

生了减值” 中的第一项“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

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和第六项“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

将低于预期” 规定。首先从评估报告结论的有效期分析，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

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2015年度报告的截止日离评估报告基准日起才三个月，仍在评估结

论有效期内，从评估报告结论看，标的股权的市价未发生减值；其次从标的资产的经营绩效

分析，标的资产的经营利润超过了业绩补偿承诺，相关证据表明（中融金2015年度实际实现

净利润为6,271.36万元）标的资产的经济绩效没有低于预期，从经营利润指标考量，标的股权

未发生减値。

综合以上：报告期公司因收购中融金新增商誉5.48亿元，不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五条第一项和第六项的规定。

补充披露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公司与赵国栋、尹宏伟、杨鹏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赵国栋、尹宏

伟、杨鹏承诺:中融金在2015年度至2017年度期间的净利润（特指中融金在前述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下同） 分别不低于6,200万元、14,

000万元以及24,000万元，即中融金2015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6,200万元，2015年和2016年

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20,200万元，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44,200万元。

中融金2015年度财务数据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净利润为6,271.36万元， 完成了当年的

业绩承诺。

业绩承诺期内中融金承诺的净利润呈现出快速的增长趋势， 但是中融金未来盈利的实

现还受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业绩承诺期内，如以上因素发生较大变

化，则中融金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可能导致上述业绩承诺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

在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

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监管政策变化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其未

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上市公司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

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问题三：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中有咨询服务费3,091.24万元，请说明该项应收账款产生的原

因与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报告期末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占应

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为51.23%，请说明前五名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应收款项

的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相关说明：

期末应收账款中咨询服务费3,091.24万元， 该款项主要是公司2015年12月28日收购的子

公司中融金为客户提供网络借贷居间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公司参考互联网行业的性质

和应收款项期限，认定该类款项在半年内无信用风险，同时，依据期后回款情况，截止2016年3

月31日， 应收客户咨询服务费回款金额为2,910.04万元， 占报告期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94.14%，剩余应收款项均为合同履行期内，因此未计提坏账准备。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应收账款的账龄圴为一年

以内，均按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政策计提了5%的坏账准备，这些客户均为公司多年的常客，

从历年的交易情况分析，均未发生大额的坏账，计提5%的坏账准备是充足的。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已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第一名 109,642,695.49 一年以内 5,482,134.77 5%

第二名 49,867,613.40 一年以内 2,493,380.67 5%

第三名 47,620,153.73 一年以内 2,381,007.69 5%

第四名 38,639,065.55 一年以内 1,931,953.28 5%

第五名 36,716,852.95 一年以内 1,835,842.65 5%

合计 282,486,381.12 一年以内 14,124,319.06 5%

问题四：请按行业或产品补充披露本年度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料、人工工资、折

旧、能源等）占总成本的比例情况，并提供上年同口径可比数据。

相关说明：

按产成品披露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能源等）占总成本的比

例情况如下表：

营业成本构成

2015年度

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 水电费 折旧费 *其他制造费用 合计

内销ODM成品 86.34% 9.30% 2.02% 1.27% 1.07% 100.00%

出口产成品 82.96% 11.80% 2.42% 1.53% 1.29% 100.00%

自主品牌成品 85.56% 9.98% 2.06% 1.30% 1.10% 100.00%

配件 81.21% 13.17% 2.59% 1.63% 1.40% 100.00%

合计 83.95% 11.10% 2.29% 1.44% 1.22% 100.00%

营业成本构成

2014年度

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 水电费 折旧费 *其他制造费用 合计

内销ODM成品 88.61% 7.70% 1.98% 0.82% 0.89% 100.00%

出口产成品 86.08% 9.32% 2.47% 1.02% 1.11% 100.00%

自主品牌成品 89.23% 7.20% 1.92% 0.79% 0.86% 100.00%

配件 76.97% 14.65% 4.50% 1.86% 2.02% 100.00%

合计 87.28% 8.52% 2.25% 0.93% 1.02% 100.00%

*其他制造费用主要是模具费用，机器修理费等。

从2014年度与2015年度对比数据分析，按产成品披露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料、

人工工资、折旧、能源等）占总成本的比例情况合理。

问题五：2015年冰箱配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19.27%，毛利率同比增加341.71%，请说明

变动原因。

相关说明：

2014年度公司将部分冰箱配件销售收入计入冰箱销售收入中，同时将部分配件销售成本

计入冰箱销售成本中，2015年度公司对配件销售进行了规范化管理，将配件销售收入和成本

从冰箱销售收入和成本中中细分出来。由于2014年年报数据已经披露，考虑到配件收入成本

的分类误差不影响公司的收入总额和净利润，公司未调整2014年度配件销售的收入与成本的

比较数，故出现了异常增幅的情况。

主营业务（分产品）重新表述如下：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收入变动

率

毛利变动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冰箱、酒

柜收入

4,687,436,314.98 3,500,319,560.36 4,447,903,136.11 3,362,886,702.13 5.39% 4.09%

冰 箱 配

件收入

11,149,994.06 7,061,021.43 10,006,707.64 6,039,389.85 11.43% 16.92%

合计 4,698,586,309.04 3,507,380,581.79 4,457,909,843.75 3,368,926,091.98 5.40% 4.11%

问题六：本报告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失3,210.93万元，请详

细说明该科目余额的形成过程。

相关说明：

奥马电器是以向欧美出口冰箱为主的生产企业，公司每年均发生大量的应收欧元、美元

外汇的业务。公司根据销售计划和订单情况，预测未来12个月内应收的欧元和美元外汇现金

流量情况，以不超过预测现金流量金额与银行签订固定汇率结汇的远期外汇合同。从过往的

年度看，远期外汇合同到期时，公司均有足额的欧元和美元与银行结汇，不存在远期外汇掉

期合同不能结汇的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条（三）

“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以及具有远期合同、

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特征的工具。”从公司的业务实质看，该项交易属于

衍生工具中的远期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条（一）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可以进一步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

奥马电器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未交割的合约公允价值折人民币-18,142,518.05元（4,

695,037.34元 -� 22,837,555.39元），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

奥马电器截止2015年12月31日卖欧元买美元未交割的合约价值折人民币4,695,037.34

元：

序号 截止日期

签订合约日

期

交割日期

交割期

限

约定

汇率

远期

汇率

（欧

元与

美

元）

约定金额（欧

元）

1年期

人民

币贷

款利

率

1个月

人民币

贷款利

率

远期汇

率（美

元与人

民币）

远期合同公允

价值（人民

币）

1 2015/12/31 2015/5/18 16.01.04--16.01.29 3个月内 1.1427 1.0821 2,000,000 4.35% 0.36% 6.5103 780,171.68

2 2015/12/31 2015/5/18 16.02.01--16.02.29 3个月内 1.1434 1.0821 2,000,000 4.35% 0.36% 6.5103 789,188.03

3 2015/12/31 2015/5/18 16.03.01--16.03.31 3个月内 1.1443 1.0821 2,000,000 4.35% 0.36% 6.5103 800,780.47

4 2015/12/31 2015/5/18 16.04.01--16.04.29 6个月内 1.1452 1.0854 2,000,000 4.35% 0.36% 6.5368 765,156.03

5 2015/12/31 2015/5/18 16.05.09--16.05.31 6个月内 1.1461 1.0854 2,000,000 4.35% 0.36% 6.5368 776,671.75

6 2015/12/31 2015/5/18 16.06.01--16.06.30 6个月内 1.1466 1.0854 2,000,000 4.35% 0.36% 6.5368 783,069.38

合计 14,000,000.00 4,695,037.34

注：远期合同公允价值（折人民币）=（欧元兑美元约定汇率-欧元兑美元远期汇率）*卖

出欧元约定金额*美元兑人民币远期汇率*交割日复利率现值系数

奥马电器截止2015年12月31日卖美元买人民币未交割的合约价值折人民币-22,837,

555.39元：

序号 截止日期

签订合约

日期

交割日期

交割期

限

约定

汇率

远 期 汇

率（美元

与 人 民

币）

约定金额（美

元）

1年期

人民

币贷

款利

率

1个月

人民

币贷

款利

率

远期合同公允价

值

1 2015/12/31 2015/1/8 16.01.11--16.01 3个月内 6.3855 6.5103 4,000,000 4.35% 0.36% -493,774.21

2 2015/12/31 2015/1/19 16.01.20--16.02 3个月内 6.3873 6.5103 4,000,000 4.35% 0.36% -486,651.66

3 2015/12/31 2015/1/8 16.01.11--16.02.10 3个月内 6.3840 6.5103 2,000,000 4.35% 0.36% -249,854.83

4 2015/12/31 2015/1/19 16.01.21--16.02.19 3个月内 6.3873 6.5103 3,000,000 4.35% 0.36% -364,988.75

5 2015/12/31 2015/2/26 16.02.01--16.02.25 3个月内 6.3905 6.5103 3,000,000 4.35% 0.36% -355,492.02

6 2015/12/31 2015/3/23 16.03.25--16.03 3个月内 6.2085 6.5103 3,700,000 4.35% 0.36% -1,104,595.72

7 2015/12/31 2015/2/5 16.02.10--16.03 3个月内 6.4445 6.5103 5,000,000 4.35% 0.36% -325,391.37

8 2015/12/31 2015/1/19 16.01.21--16.03.25 3个月内 6.3905 6.5103 5,000,000 4.35% 0.36% -592,486.71

9 2015/12/31 2015/2/5 16.02.12--16.03.25 3个月内 6.4466 6.5103 9,000,000 4.35% 0.36% -567,007.79

10 2015/12/31 2015/1/8 16.01.12--16.03.25 3个月内 6.3865 6.5103 5,000,000 4.35% 0.36% -612,271.55

11 2015/12/31 2015/2/5 16.02.15--16.03.25 3个月内 6.4450 6.5103 10,000,000 4.35% 0.36% -645,836.53

12 2015/12/31 2015/3/10 16.03.14--16.03.31 3个月内 6.4650 6.5103 5,000,000 4.35% 0.36% -223,994.06

13 2015/12/31 2015/5/8 16.03.21--16.04.11 6个月内 6.4665 6.5368 2,000,000 4.35% 0.36% -137,556.15

14 2015/12/31 2015/3/10 16.03.18--16.04.15 6个月内 6.4660 6.5368 5,000,000 4.35% 0.36% -346,337.17

15 2015/12/31 2015/3/10 16.03.14--16.05 6个月内 6.4649 6.5368 5,000,000 4.35% 0.36% -351,720.09

16 2015/12/31 2015/4/20 16.04.22--16.05 6个月内 6.3573 6.5368 4,000,000 4.35% 0.36% -702,614.14

17 2015/12/31 2015/5/4 16.05.06--16.06 6个月内 6.3589 6.5368 4,000,000 4.35% 0.36% -696,350.38

18 2015/12/31 2015/4/20 16.04.18--16.06.13 6个月内 6.3540 6.5368 4,000,000 4.35% 0.36% -715,533.15

19 2015/12/31 2015/4/20 16.04.22--16.06.22 6个月内 6.3588 6.5368 5,000,000 4.35% 0.36% -870,927.33

20 2015/12/31 2015/4/20 16.04.22--16.06.24 6个月内 6.3580 6.5368 5,000,000 4.35% 0.36% -874,842.18

21 2015/12/31 2015/5/4 16.05.06--16.06.24 6个月内 6.3590 6.5368 5,000,000 4.35% 0.36% -869,948.62

22 2015/12/31 2015/3/24 16.04.02--16.06.25 6个月内 6.2140 6.5368 3,000,000 4.35% 0.36% -947,709.32

23 2015/12/31 2015/5/5 16.05.16--16.06.27 6个月内 6.3614 6.5368 4,000,000 4.35% 0.36% -686,563.25

24 2015/12/31 2015/6/15 16.06.17--16.06.30 6个月内 6.3360 6.5368 2,000,000 4.35% 0.36% -393,000.24

25 2015/12/31 2015/5/4 16.05.06--16.07.06 9个月内 6.3590 6.5616 5,000,000 4.35% 0.36% -980,893.35

26 2015/12/31 2015/5/4 16.05.16--16.07.15 9个月内 6.3602 6.5616 4,000,000 4.35% 0.36% -780,066.34

27 2015/12/31 2015/6/15 16.06.17--16.07.17 9个月内 6.3350 6.5616 5,000,000 4.35% 0.36% -1,097,102.05

28 2015/12/31 2015/6/15 16.06.16--16.08.17 9个月内 6.3346 6.5616 5,000,000 4.35% 0.36% -1,099,038.86

29 2015/12/31 2015/6/15 16.06.17--16.08.17 9个月内 6.3341 6.5616 5,000,000 4.35% 0.36% -1,101,459.87

30 2015/12/31 2015/7/6 16.07.08--16.09.08 9个月内 6.3565 6.5616 3,000,000 4.35% 0.36% -595,799.06

31 2015/12/31 2015/8/11 16.08.11--16.09.12 9个月内 6.4875 6.5616 3,000,000 4.35% 0.36% -215,215.59

32 2015/12/31 2015/7/17 16.07.21--16.09.21 9个月内 6.3626 6.5616 2,000,000 4.35% 0.36% -385,384.82

33 2015/12/31 2015/6/23 16.07.01--16.09.23 9个月内 6.3468 6.5616 3,000,000 4.35% 0.36% -623,979.66

34 2015/12/31 2015/7/6 16.07.08--16.09.26 9个月内 6.3572 6.5616 8,000,000 4.35% 0.36% -1,583,374.41

35 2015/12/31 2015/8/11 16.08.01--16.09.26 9个月内 6.4811 6.5616 3,000,000 4.35% 0.36% -233,808.98

36 2015/12/31 2015/8/11 16.08.01--16.09.30 9个月内 6.4837 6.5616 3,000,000 4.35% 0.36% -226,255.42

37 2015/12/31 2015/8/11 16.08.12--16.10.12

12个月

内

6.4830 6.5873 3,000,000 4.35% 0.36% -299,729.76

合计 158,700,000.00 -22,837,555.39

注：远期合同公允价值（折人民币）=（美元兑人民币约定汇率-美元兑人民币远期汇率）*卖

出美元约定金额*交割日复利率现值系数

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远期外汇合约为第一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从上期期末13,966,758.08元变动到本期期末-18,142,518.05元，其变

动额 -32,109,276.13元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第七条（一）的规定。

上述问询函中所列问题的书面回复及补充， 详见公司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5年度报告

（修订版）》。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6-060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出席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6年5月

10日（星期二）下午2:30在公司子公司位于北京市的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8号冠

捷大厦8层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

国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9日—

2016年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

10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5月9日15:00�至2016年5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33,784,4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432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33,766,7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42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二○一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二○一五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申请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81，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3,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056％；反对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9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592％；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元勋、赵璐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0日

2016年 5 月 1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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